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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本公司的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

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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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公司、公司、川娇农牧 指四川川娇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四川川娇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 指四川川娇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四川川娇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四川川娇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高级管理人员 指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业务规则》 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元、万元 指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公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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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四川川娇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9，767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雪梅 

有限公司设立日期：2000年6月27日 

股份公司设立日期：2010年12月17日 

公司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青霞镇马坎村 

邮政编码：611330 

电话：028-88339396 

传真：4008266163-03238 

电子信箱：sccjnm@chuanjiaochina.com 

信息披露负责人：李一汉（董事会秘书） 

所属行业：A03畜牧业，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4754-2011）的标

准)、《上市公司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 

经营范围：种猪、生猪饲养销售 

主营业务：种猪、生猪的饲养和销售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7234013774 

 

二、 发行计划 

（一） 发行目的 

本次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更趋稳

健，促进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保障公司经营的持续发展，增强公

司综合实力。 



                     公告编号：2016-026 

 

（二） 发行对象及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1、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股东优先认购的股权登记日与审议本方案相关事宜的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

日为同一日，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有权优先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公司股

权登记日在册股东享有优先认购权，每一股东可优先认购的股份数量上限为本次

股票发行股份数上限×股权登记日其持股比例。 

享有优先认购权的股东须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方案后主动联系公司

并与公司签署《优先认购协议》，并按照公司发布的《发行认购公告》将认购资

金存入公司指定账户，逾期未与公司签署《优先认购协议》或逾期未缴纳全部认

购资金的，均视为股东自愿放弃本次发行的优先认购权。 

2、 发行对象不确定的股票发行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范围为符合《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细则（试行）》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其中除公司在册股东外，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外部投资

者合计不超过 35 名。 

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外部投资者包括自然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及

其他经济组织，其具体的认购条件如下： 

（1）外部自然人投资者认购条件 

根据《适当性管理细则》，同时满足下列要求的自然人投资者可参与本次发

行： 

①投资者本人名下前一交易日日终证券类资产市值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证

券类资产包括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在沪深交易所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股

票、基金、债券、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等，信用证券账户资产除外； 

②具有两年以上证券投资经验，或是具有会计、金融、投资、财经等相关专

业背景或培训经历。投资经验的起算时间点为投资者本人名下账户在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发生首笔股票交易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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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部机构投资者认购条件 

参与本次定向发行的公司外部机构投资者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①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 

或②实缴出资总额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 

（3）信托计划、投资基金、资产管理计划等认购条件 

投资者为集合信托计划的，需为按照《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设立的信托计划；投资者为私募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的，需要求其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在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履行登记和备案手续。 

投资者为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的，需要其按照《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

务实施细则》以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登记备案和自律管理办法（试

行）》等相关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履行备案程序。 

在上述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外部投资者中，公司确定本次发行对象

的方法为：公司优先选取对公司未来战略规划和业务拓展方向认同的投资者。本

次股票的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三） 发行价格以及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8 元/股。 

根据公司 2015 年年末的每股净资产为 4.23 元，以及公司 2015 年每股收益

（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东的净利润）0.29 元；同时综合考虑了

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等因素后最终确定。 

 

（四） 发行股份数量及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拟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发行股票不超过 8,200,000 股（含 8,200,000 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 47,560,000 元（含 47,560,000 元）。 

 

（五） 公司挂牌以来的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及其对公司股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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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没有除权、除息的计划，不

需对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自挂牌以来未发生分红派息、转增股本等情形。 

综上，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不受除权、除息、分红派息、转增

股本等情况影响。 

 

（六）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本次发

行股份无限售安排。 

 

（七）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以及公司董事会批准的其他用途。 

 

（八）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股票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按其持股比例

共同享有。 

 

（九） 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 

本次股票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如下： 

1、《四川川娇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2、《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3、《关于因本次股票发行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4、《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十） 本次发行涉及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不会超过 200 人。因此，本次股票发行完成

后需要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备案，不涉及其他主管部门的

审批、核准事项。 

 

三、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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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与控股股东以及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

以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仍为李雪梅、李学杰、李疏仲三人，

公司与控股股东以及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以及同业竞争

等没有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以及其他类别股东权益的影响 

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有利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

资产规模提升，资产负债率下降，资产负债结构更趋稳健，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将

得到进一步改善。因此本次股票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具有积

极影响。 

 

（三）与本次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说明 

本次发行不存在其他特有风险。  
 

四、 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公司不存在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也不

存在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二）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

的情形。 

（三）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没有受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十二个月内没有受到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开谴责。公

司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四）公司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五、 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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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12、15 层 

邮政编码：100032  

电话：010-66555749 

传真：010-66555103 

经办人员：曹宇飞、管理 

 

（二）律师事务所：四川同兴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宋朝阳 

联系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桐梓林北路 2 号凯莱帝景花园 C19E 

邮政编码：610041 

电话：028-85912508 

传真：028-85912508 

经办律师：宋朝阳、岳欣彤 

 

（三）会计师事务所：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 

负责人：李武林 

联系地址：泸州市江阳中路 28号楼 3单元 2号 

邮政编码：610061 

电话： 028-85560449 

传真： 028-85592480 

经办注册会计师：蒲春宇、秦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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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挂牌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次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全体董事签字： 

 

李雪梅                      李学杰                  王斌 

 
 

孙隽曦                      李疏仲                  朱砺 

 

 

谢南江 
 

 

全体监事签字： 
 

杨荣忠                      褚光富                  郑莉 

 

 

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李学杰                      李一汉                何炳学 

 
 

王庭华 

  

 

四川川娇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7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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